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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  多年来，做为辽宁省重点林区，本溪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防火工作，强化领导、责任落实，森林防火取得了可喜成果，20年没有发生重、特大森林火灾。今年入春以来，发生森林火警18起，过火面积4.9公顷，处罚9人次，治安拘留2人。
    本溪市主要采取以下七项措施严防火魔：
    一是领导重视。入春以来，本溪市政府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，及时通报森林防火形势和情况，研究部署森林防火工作，下发了二个文件，制定防火预案，扑火的组织领导、扑救程序、后勤保障和有关单位的扑火任务、范围、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。
    二是加大宣传。年初，市防火办下发了2005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方案，把3月15日—3月21日定了宣传周，3月15日—4月15日、10月10日—11月10日为森林防火宣传月。利用市电台、电视台，不但每天播出下一天日的森林火险预报，而且经常播出森林防火动态、森林防火扑火知识和宣传口号。《本溪日报》《本溪晚报》经常报导森林防火会议、动态、典型和各地的森林防火举措。各县区利用会议、标语、横幅、宣传车、防火旗、防火牌、黑板报、宣传单等各种有效形式，大张旗鼓的开展了宣传活动。全市共出动车辆6942台（次）、制作防火旗2000面，横幅116个，宣传单112000张，标语47400条。
    三是控制源头。在林区，引起林火的主要原因是上坟烧纸、野外吸烟、农事用火等。本溪市把野外火源管理作为森林防火的中心工作来抓。把春节、元宵节、清明节等时期做森林防火重点防护期，通过设置临时检查点、加大巡查力度等措施，严格控制火源。主要在村头、坟头、地头和路口等关键部位形成多层次的防护网络，继续坚持《入山证》和《森林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》制度，坚持重点时期、重点部位搜山清林制度，严格控制火源入山进林。今年入春后，市防火办已下发了本溪市2005年野外火源管理规定，对野外火源的控制、管理、责任、制止、处罚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。全市设立临时检查站3043处，没收火种1921个，没收烧纸731公斤。
    四是落实责任。本溪在森林防火工作上实行了市长、县区长、乡镇长、村委会主任负责制，层层落实责任。在重点防火期，各县区委政府四大班子都分工包片，下到乡镇进行防火。结合护林管护，各地区将防火责任落到护林员，并签定防火责任，做到片片有人管，块块有人防，切实把责任落到实处。
    五是创新机制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无烟乡镇竞赛活动，对在春季3月1日至5月31日，秋季9月25日至12月31日，达到“无烟乡镇”标准，进行奖励。同时还出台了《本溪市森林消防队跨区域扑火补助规定》，实行跨区域有偿扑火，从而调动各森林扑火队的积极性。
    六是队伍建设。我市还积极组织各种专兼职扑火队，各乡镇、村、国有林场也都自发地组织了义务扑火队，为扑救林火做好准备。目前我市共有17支专、兼职扑火队，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义务扑火队。
    七是严格查处是保障。加大了防火案件的查处力度，到目前为止对17起火警都进行了严格查处，处罚9人次，治安拘留2人。

	


